
 

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
 

甲方：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 

乙方：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

鉴于： 

乙方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公司，甲方是乙方的控

股股东，乙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，将与甲方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

购销商品、接受或提供劳务、租赁资产、担保、资金拆借等方面的经

常性交易事项（以下称“日常关联交易”）。 

为保障甲、乙双方的合法权益，双方经过充分协商，在平等互利

的原则下，就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事项，形成协议条款如下： 

第一条 交易内容 

1.1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预计金额 

甲、乙双方于 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期间将在购销商品、提供和

接受劳务、租赁资产、担保、资金拆借等方面发生经常性交易。 

甲、乙双方确认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仅包括乙方与甲方自

身直接发生的交易，也包括与甲方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交易。 

在 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期间内，每个会计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

关联交易金额，由协议双方在乙方每年的年度董事会前进行计划、估



 

算并依法进行审批与披露。 

1.2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甲、乙双方确认，乙方与甲方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所发生交易价

格按下列顺序确定并执行，据实结算： 

（1）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，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； 

（2）没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，按照公平、诚信原则，根

据市场价格并以与无关联的第三方的交易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。 

1.3 交易结算 

双方根据交易性质不同可以分别选择按次、按月、按季度、按项

目完工进度等方式进行结算，并在每年 12 月 31 日前进行当年的汇总

结算。 

第二条  协议的履行 

2.1 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，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

月 31 日止。 

2.2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如需对本协议的实质性内容进行变更的，

经双方协商一致并依法完成相应决策程序后，可变更本协议。 

第三条  违约责任 

3.1 甲方应当采取相应措施，保证其自身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

企业与乙方发生交易的，均严格遵守本协议约定的内容，否则承担

相应违约责任。 

3.2 甲、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另一方造成损失



 

的，均应当依法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。 

第四条  争议的解决 

双方对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，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如协商不成，

双方中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在协商或

审理过程中，除有争议的条款外，本协议应当继续履行。 

第五条 协议的生效 

本协议经甲、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，

且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。 

第六条  其他 

（一）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二份，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。 

（二）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甲、乙双方可另行协商并形成补充协

议解决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签署页附后。） 

 

  



 

 

 


